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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適用法例及法規

以下為與本集團中國境內業務營運有關的法例及法規概要。

外商投資行業政策

中國政府不時透過發布《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指導外商投資行業。根據國
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商務部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聯合發布的《外商投
資產業指導目錄》，成衣生產獲歸類為允許外商投資的項目。

根據商務部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十六日頒布並自二零零四年六月一日起實施的
《外商投資商業領域管理辦法》，「外商投資商業企業」是指從事佣金代理、批發、
零售或特許經營等商業活動的外商投資企業。外商投資商業企業必須經由商務主
管部門審批。根據廣東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與廣東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於二
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聯合發布的《廣東省外商投資商業項目審核指引》，新設立
外商投資商業企業、已設立外商投資企業增加分銷經營範圍、外商投資企業再投
資設立商業企業以從事一般商品的批發、佣金代理（拍賣除外）及進出口業務均須
獲市級商務主管部門審核。

產品質量

《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一九九三年
二月二十二日頒布並於二零零零年七月八日修訂，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一
切生產及營銷活動。生產者及銷售者須依照本法律規定承擔產品質量責任。

生產者的產品質量責任和義務包括：

(1) 對其生產的產品質量負責；

(2) 產品或者其包裝上的標識必須真實；

(3) 不得生產國家明令淘汰的產品；

(4) 不得偽造產地，不得偽造或者冒用其他生產者的廠名、廠址；

(5) 不得偽造或者冒用認證標誌等質量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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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產者生產產品，不得摻雜、摻假，不得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不
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

(7) 易碎、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蝕性、有放射性等危險物品以及儲運中不
能倒置和其他有特殊要求的產品，其包裝質量必須符合相應要求，作出
警示標誌或者中文警示說明，標明儲運注意事項。

銷售者的產品質量責任和義務包括：

(1) 建立並執行進貨檢查驗收制度，驗明產品合格證明和其他標識；

(2) 採取措施，保持銷售產品的質量；

(3) 不得銷售國家明令停止銷售的產品和失效、變質的產品；

(4) 銷售者銷售的產品的標識應當符合相關規定；

(5) 不得偽造產地，不得偽造或者冒用其他生產者的廠名、廠址；

(6) 不得偽造或者冒用認證標誌等質量標誌；

(7) 銷售者銷售產品，不得摻雜、摻假，不得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不
合格產品冒充合格產品。

違反上述責任及義務的生產者或銷售者須承擔民事賠償責任。有關部門可以
責令停止生產或銷售，沒收違法生產或銷售的產品，處以罰款並沒收違法所得（如
有）；情節嚴重的，吊銷營業執照；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消費者權益保護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一九九三年十月三十一日頒布並自
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經營者為消
費者提供其生產、銷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務，應當遵守本法。經營者的特定義務
主要包括：

(1) 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和其他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履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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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證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務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的要求。對可能危
及人身、財產安全的商品和服務，應當向消費者作出真實的說明和明確
的警示，並說明和標明正確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
發生的方法；

(3) 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者服務的真實信息，不得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
傳。經營者對消費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務的質量和使用方法等問題
提出的詢問，應當作出真實、明確的答覆；

(4) 標明其真實名稱和標記；

(5) 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或者商業慣例向消費者出具購貨憑證或者服務單據；

(6) 保證在正常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情況下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務應當
具有的質量、性能、用途和有效期限。經營者以廣告、產品說明、實物樣
品或者其他方式表明商品或者服務的質量狀況的，應當保證其提供的商
品或者服務的實際質量與表明的質量狀況相符；

(7) 經營者如按照國家規定或者與消費者的協定承擔包修、包換、包退或者
其他責任，應當按照國家規定或者約定履行，不得故意拖延或者無理拒絕。

違反上述義務的經營者須承擔民事賠償責任。行政管理部門可責令經營者改
正，處以罰款並沒收違法所得；情節嚴重的，責令停業整頓、吊銷營業執照；構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商標法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頒布並於二零
零一年十月二十七日作出第二次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有下列行為之
一的，均屬侵犯註冊商標專用權：

(1) 未經商標註冊人的許可，在同一種商品或者類似商品上使用與其註冊商
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的；

(2) 銷售侵犯註冊商標專用權的商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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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偽造、擅自製造他人註冊商標標識或者銷售偽造、擅自製造的註冊商標
標識的；

(4) 未經商標註冊人同意，更換其註冊商標並將該更換商標的商品又投入市
場的；

(5) 給他人的註冊商標專用權造成其他損害的。

因上述任何一項而引起糾紛的，由當事人協商解決；不願協商或者協商不成的，
商標註冊人或者利害關係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也可以請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門
處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處理時，認定侵權行為成立的，責令立即停止侵權行為，
沒收、銷毀侵權商品和專門用於製造侵權商品、偽造註冊商標標識的工具，並可
處以罰款。

環境保護

• 根據自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
產生環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企業，必須把環境保護工作納入計劃，建立環境
保護責任制度；採取有效措施，防治在生產建設或者其他活動中產生的廢氣、
廢水、廢渣、粉塵、惡臭氣體、放射性物質以及噪聲、振動、電磁波輻射等對
環境的污染和危害。

建設項目中防治污染的設施，必須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
產使用。防治污染的設施必須經原審批環境影響報告書的環境保護行政主管
部門驗收合格後，該建設項目方可投入生產或者使用。

• 根據自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起生效的《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
及二零零三年九月一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國家實
行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制度，並根據對環境的影響程度，實行環境影響評
價管理。建設項目對環境可能造成重大影響，須編製環境影響報告書以對環
境的影響程度進行全面評價。建設項目對環境可能造成輕度影響，須編製環
境影響報告書以對特定環境影響進行分析或評價。建設項目對環境僅可能造
成極微影響則毋須進行環境影響評價，惟須填報環境影響登記表。負責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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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的單位須將上述環境影響評價文件呈報相關環保行政主管部門審批。倘
若單位未有根據適用中國法律及法規報批上述環境影響評價文件，或文件經
相關行政部門審查後未獲批准，該建設項目審批部門不得批准其建設，建設
單位亦不得開工建設。

• 根據自二零零八年六月一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直接
或間接向水體排放污染物的新建、改建或擴建建設項目及其他水上設施，須
根據相關法規進行環境影響評價。直接或者間接向水體排放工業污水的企業
應當從機構取得許可證。直接向水體排放污染物的單位，須按照排放水污染
物的種類、數量及排污費徵收標準繳納排污費。

• 根據自二零零零年九月一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向
大氣排放污染物的新建、改建、或擴建建設項目，須遵守國家環保規例。排放
大氣污染物的單位應當向所在地的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申報擁有的污染物
排放設施、處理設施和在正常作業條件下排放污染物的種類、數量、濃度，並
提供防治大氣污染方面的有關技術資料。中國政府實行按照向大氣排放污染
物的種類和數量徵收排污費的制度，並根據加強大氣污染防治的要求和中國
的經濟、技術條件，合理制定徵收標準。

• 根據自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
治法》，產生工業固體廢物的單位應當透過採取防治工業固體廢物污染環境的
措施建立及健全污染環境防治責任制度。國家制定工業固體廢物申報登記系
統。產生工業固體廢物的單位必須按照規定，向所在地縣級以上地方政府環
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提供工業固體廢物的種類、產生量、流向、貯存、處置等
有關資料。

• 根據自一九九七年三月一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
在工業生產中因使用固定設備造成環境噪聲污染的工業企業，必須向所在地
的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申報擁有的造成環境噪聲污染的設備的種類、數量
以及在正常作業條件下所發出的噪聲值和防治環境噪聲污染的設施情況，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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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防治噪聲污染的技術資料。產生環境噪聲污染的單位，應當採取措施減
低及治理污染，並按照國家規定繳納超標準排污費。

勞動及生產安全

• 根據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倘用人
單位與勞動者建立勞動關係，應當訂立勞動合同。用人單位招用勞動者時，
應當如實告知勞動者工作內容、工作條件、工作地點、職業危害、安全生產狀
況、勞動報酬，以及勞動者要求瞭解的其他情況。用人單位與勞動者應當按
照勞動合同的規定，全面履行各自的義務。用人單位應當按照勞動合同約定
和規定，向勞動者及時足額支付勞動報酬。用人單位應當嚴格執行勞動定額
標準，不得強迫勞動者加班。在解除及終止勞動合同時，用人單位應當出具
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的證明，並在十五天內為勞動者辦理檔案和社會保險
轉移手續。

• 根據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用人單
位招用勞動者時，應當向勞動者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和公平的工作環境，不
得受到歧視。用人單位應當保障女職工享有與男士平等的勞動權利。用人單
位不得在招聘時以性別為由拒絕錄用婦女或者提高對婦女的錄用標準。不得
在勞動合同中規定限制女職工結婚、生育的內容。用人單位應當給予少數民
族適當照顧。不得歧視殘疾人士。用人單位不得以申請人為傳染病病原帶菌
者為由拒絕錄用；亦不得對農村勞動者進城就業設置歧視性限制。

• 根據自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並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日修訂的《工
傷保險條例》，用人單位應當及時為職工繳納工傷保險費，而職工個人不用繳
納工傷保險費。

• 根據自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企業職工生育保險試行辦法》，企業應
當為職工繳納生育保險費，職工個人不用繳納生育保險費。

• 根據自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二日起生效的《社會保險費徵繳暫行條例》及自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九日起生效的《社會保險登記管理暫行辦法》，中國的繳費
單位應當向當地社會保險經辦代理申請辦理社會保險登記，並為職工繳納基
本養老保險費、基本醫療保險費及失業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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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自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國家建
立包括養老金、醫療、工傷、失業及生育的社會保險制度。在此制度下，勞動
者應當參與養老金、醫療及失業保險，而保費由用人單位及勞動者共同繳付。
勞動者亦應當參與工傷及生育保險，而保費則由用人單位根據相關法律完全
負責。

• 根據自一九九九年四月三日起生效並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修訂的《住
房公積金管理條例》，中國境內的企業須到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辦理住房公積
金繳存登記，以及到指定銀行為職工開設住房公積金賬戶，並按不低於職工
本人上一年度每月平均工資5%的比例，為職工繳付住房公積金。

• 根據自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一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生產
經營單位應當具備安全生產法和其他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國家標準和行業
標準規定的安全生產設備。不具備安全生產設備，不得從事生產經營活動。
單位應當對從業人員進行安全生產教育和培訓。單位應當為從業人員提供符
合國家標準或者行業標準的勞動防護用品，並監督及培訓從業人員正確使用。

稅項

• 根據自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居民
企業應當就其來自中國境內和境外的所得收入繳納企業所得稅。非居民企業
在中國境內設立機構或場所的，應當就其所設機構或場所取得的來源於中國
境內的所得收入，以及發生在中國境外但與其在中國所設機構或場所有實際
聯繫的所得收入繳納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的稅率為25%。

非居民企業在中國境內未設立機構或場所的，或者雖在中國境內設立機構或
場所但取得的所得收入與其所設機構或場所沒有實際聯繫的，應當就其來源
於中國境內的所得收入按適當稅率20%繳納企業所得稅。然而，根據自二零
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非居民
企業須就其所得收入按減10%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

根據自二零零七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對所得避
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如果香港企業持有中國企業至少25%的股
權，則中國企業向香港企業派發股息時的預繳稅稅率為5%。根據國家稅務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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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於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日頒佈的《關於執行稅收協定股息條款有關問題的
通知》，為享受稅收協定所提供優惠，稅收居民直接擁有中國居民企業的資本
比例，在取得股息前連續12個月以內任何時候均符合稅收協定規定的比例。

• 根據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所
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從事銷售貨物、提供加工服務、修理修配勞務及進
口貨物的單位及個人，均須繳納增值稅。銷售或進口貨品的納稅人適用增值
稅稅率應為17%，增值稅稅率為13%的類別除外。

• 根據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營業稅暫行條例》，所
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從事提供服務、轉讓無形資產或銷售不動產的單位
及個人均須按該等規例繳納營業稅。營業稅的稅目和稅率均按該等規例安排
而決定。適用稅率為3%至20%。

外匯

根據於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發布並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一日作出第二次修
訂的《外匯管理條例》，國家對經常性國際支付和轉移不予限制。境內機構、境內個
人的外匯收入可以調回境內或者存放境外。經常項目外匯收支應當具有真實、合
法的交易基礎。資本賬目外匯及結匯資金，應當按照有關主管機關及外匯管理部
門批准的用途使用。境外機構或個人在境內直接投資，經有關主管部門批准後，
應當到外匯管理機關辦理登記。境內機構或個人向境外直接投資或者從事境外有
價證券、衍生產品發行、交易，應當按照國務院外匯管理部門的規定辦理登記。

根據於二零零零年十月三十一日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及其實
施條例，外資企業應當於中國銀行或國家外匯機關指定的其他銀行開設戶口。外
資企業的外匯收入應當存入開戶銀行的外匯賬戶。外匯開支應當計入外匯賬戶。
外國投資者從外資企業獲得的合法利潤、其他合法收入和清算後的資金，可以匯
至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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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競天公誠律師事務所認為，除本招股章程「業務－僱員」
及「業務－物業」兩節所披露屬非合規之事故外，截至最後可行日期，本集團已在
各重大方面遵守一切相關中國法律及法規，並取得其中國業務營運所需之一切相
關批文╱證書。




